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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桃園分署新聞稿 

發稿日期：109年1月21日 

發稿單位：執行二科 

聯 絡 人：主任行政執行官黃有文 

聯絡電話：03-3579573轉分機202  

行動電話：0975608696       編號：009 

 

春節連假期間桃園分署設解除出境出海限制單一聯繫窗口 

義務人因欠繳稅捐、罰鍰或其他費用，經主管機關移送桃園

分署執行，其符合行政執行法第17條第1項、第2項及第24條等規

定要件，經桃園分署限制義務人或其負責人出境、出海之人數已

將近200人，桃園分署均不定時通知義務人履行義務，於平日隨時

受理被限制人申請解除出境、出海之限制，春節連假期間(109年1

月23日至1月29日)原不受理申請，但考量被限制人於春節連假期

間更有出境、出海之需求，爰設置解除出境、出海限制單一聯繫

窗口，被限制人有解除出境、出海限制需求者，請撥打專線電話

03-3579657辦理，但須特別提醒被限制人，解除之條件為「一次

繳清尚欠金額」始得申請。 

    被限制人與桃園分署單一窗口聯繫，經確認得「一次繳清尚

欠金額」後，將儘速通知承辦人員與該民眾聯繫，至桃園分署繳

清尚欠金額，當場掣發臨時收據及解除限制出境、出海函文交民

眾收執，並傳真解除限制出境、出海函文至內政部移民署及海洋

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，即刻辦理解除出境、出海之限制。相關

訊息已一併揭露於桃園分署官網及FaceBook首頁，供民眾瀏覽： 

桃園分署官網：https://www.tyy.moj.gov.tw/ 
桃園分署 FB：https://reurl.cc/alWXx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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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分署單一聯繫窗口圖示如下： 

 


